附件3-2：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2年度） 

	 填报单位（盖章）湘潭县卫生健康局

	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湘潭县肇事肇祸等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监护人申领看护管理奖励资金

	
	项目属性
	       新增项目 □  延续项目 □√  

	
	 主管部门
	湘潭县卫生健康局
	 项目起止时间
	20220101-20221231　

	
	项目负责人
	朱黔昂
	 联系电话
	13873215968

	
	 项目类型
	1.基本建设类 □    其中：新建  □    扩建  □    改建  □
2.行政事业类 □√  其中: 采购类□    政府购买服务类□  
3.其他专项类 □ 

	
	项目概况
	为加强全县肇事肇祸等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救治救助及管理监护以奖代补工作，推进平安幸福精美莲乡建设，

1.减轻患者和监护人经济负担，提高监护人积极性，促进责任落实。

2.建立健全以居家监护为基础的社会化、综合性、开放式精神障碍康复体系。

3.完善患者救治救助保障体系，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肇事肇祸(事)件发生。

4.健全精神卫生综合服务管理机制，进一步健全“党委政府主导、部门协作、乡镇为主、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精神卫生综合服务管理机制。



	
	项目立项
情况
	项目依据：根据《湘潭市肇事肇祸等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监护人申领看护管理奖励工作方案》(潭综治办〔2016〕2号)和《湘潭县精神卫生管理办法》（潭县政办发〔2013〕42号）文件要求，结合我县实际，制订本办法。

	项目资金情况
	项目资金申请   （万元）
	资金来源
	上年度安排资金
	本年度申请资金

	
	
	合   计
	160.08
	149.28

	
	
	中央/省级
	　
	　

	
	
	市级
	　
	　

	
	
	县级
	160.08
	149.28　

	
	
	其他
	　
	　

	
	支出明细预算   （万元）
	项目明细
	上年度安
排资金
	 本年度
申请资金
	测算依据
及说明

	
	
	合 计
	　160.08
	149.28
	

	
	
	1、奖励金
	　160.08
	149.28
	622人次*200元/月

	单位已有的（或拟订的）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根据《湘潭市肇事肇祸等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监护人申领看护管理奖励工作方案》(潭综治办〔2016〕2号)和《湘潭县精神卫生管理办法》（潭县政办发〔2013〕42号）文件要求，结合我县实际，制订本办法。

	绩效目标情况
	项目年度绩效目标
	1.减轻患者和监护人经济负担，提高监护人积极性，促进责任落实。

2.建立健全以居家监护为基础的社会化、综合性、开放式精神障碍康复体系。

3.完善患者救治救助保障体系，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肇事肇祸(事)件发生。

4.健全精神卫生综合服务管理机制，进一步健全“党委政府主导、部门协作、乡镇为主、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精神卫生综合服务管理机制。

　

	
	项目年度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内容
	指标值
	备注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2022年肇事肇祸严重精神障碍患者
	149.28
	622人次

	
	
	
	
	申请审核后符合对象纳入范围内
	100%
	推进平安幸福精美莲乡建设

	
	
	
	质量指标
	1-12月
	100%
	核实情况

	
	
	
	时效指标
	1-12月
	100%
	发放资金

	
	
	
	成本指标
	2022年肇事肇祸严重精神障碍患者
	149.28
	622人次*200元/月

	
	
	
	
	申请审核后符合对象纳入范围内
	100%
	推进平安幸福精美莲乡建设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指标
	无劳动能力和生活来源的
	看护管理
	看护管理

	
	
	
	
	家庭贫困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
	看护管理
	看护管理

	
	
	
	社会效益
指标
	流浪到我县，已经肇事肇祸，或者有发生肇事肇祸危险的
	看护管理
	看护管理

	
	
	
	
	本县无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义务人
	看护管理
	看护管理

	
	
	
	生态效益
指标
	县内全年不发生、不出现精神障碍患者肇事肇祸情况
	不发生突发公共安全事件
	监护人监护职责、工作、义务到位

	
	
	
	
	不出现精神障碍患者流浪情形
	看护管理
	看护管理

	
	
	
	可持续影响指标
	无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义务人的及时救治
	看护管理
	看护管理

	
	
	
	
	应保尽保、应治尽治
	看护管理
	看护管理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
	满意率
	≥95%
	≥95%

	财政部门审核意见
	审核股室
	审核的主要内容
	审核意见

	
	财政部门归口业务股室审核意见
	1、是否立项及项目属性确定；

2、绩效目标设定是否合理；

3、预算资金可供量是否合理

4、项目、资金及财务管理措施；

5、其他。

                  
	审核人：            年  月  日

	
	绩效评价股审核意见
	1、填报内容是否完整；

2、是否设定量化的绩效目标；

3、是否有适当、细化的绩效指标及其与绩效目标的对应性；

4、其他
	审核人：            年  月  日

	
	预算股审核  意见
	1、县委、县政府已确定的项目；2、财政待安排项目；

3、是否进入备选项目；

4、财政项目预算资金安排可供与完成项目绩效目标的保障度。
	审核人：            年  月  日


单位负责人：贺卫文                             填报人：朱黔昂

填报日期：2021年9 月 1 日

注：1.此表一式二份，经财政部门审核后，单位自存一份，绩效管理股一份。

2.本表上报时须附部门绩效目标制定依据。
